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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GoBack]1.广播电视专用频段频率使用许可申请：到市政务服务中心市文化和旅游局窗口或安徽政务服务网站提交
受　　理：收到申请材料规定工作日内完成申请材料的初审工作。材料可当场更正的，允许当场更正


不予受理，并告知申请人理由。
申请材料齐全，或按照要求提交全部补正申请材料的，出具《受理通知书》电子表或者纸质表。

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当场退回，发放一次性补正告一次性补正告知。
审查：文化和旅游局自受理申请后对申请材料核查。

办结：作出不予行政许可的书面决定电子表单，说明理由。
办结：作出批准决定的，通知申请人（单位）。


送达


决定;市文化和旅游局决定




2.广播电台、电视台设立、终止审批申请：到市政务服务中心市文化和旅游局窗口或安徽政务服务网站提交
受　　理：收到申请材料规定工作日内完成申请材料的初审工作。材料可当场更正的，允许当场更正


不予受理，并告知申请人理由。
申请材料齐全，或按照要求提交全部补正申请材料的，出具《受理通知书》电子表或者纸质表。

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当场退回，发放一次性补正告一次性补正告知。
审查：文化和旅游局自受理申请后对申请材料核查。

办结：作出不予行政许可的书面决定电子表单，说明理由。
办结：作出批准决定的，通知申请人（单位）。


送达


决定;市文化和旅游局决定




3.广播电台、电视台变更台名、台标、节目设置范围或节目套数审批申请：到市政务服务中心市文化和旅游局窗口或安徽政务服务网站提交
受　　理：收到申请材料规定工作日内完成申请材料的初审工作。材料可当场更正的，允许当场更正


不予受理，并告知申请人理由。
申请材料齐全，或按照要求提交全部补正申请材料的，出具《受理通知书》电子表或者纸质表。

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当场退回，发放一次性补正告一次性补正告知。
审查：文化和旅游局自受理申请后对申请材料核查。

办结：作出不予行政许可的书面决定电子表单，说明理由。
办结：作出批准决定的，通知申请人（单位）。


送达


决定;市文化和旅游局决定




4.乡镇设立广播电视站和机关、部队、团体、企业事业单位设立有线广播电视站审批

申请：到市政务服务中心市文化和旅游局窗口或安徽政务服务网站提交
受　　理：收到申请材料规定工作日内完成申请材料的初审工作。材料可当场更正的，允许当场更正


不予受理，并告知申请人理由。
申请材料齐全，或按照要求提交全部补正申请材料的，出具《受理通知书》电子表或者纸质表。

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当场退回，发放一次性补正告一次性补正告知。
审查：文化和旅游局自受理申请后对申请材料核查。

办结：作出不予行政许可的书面决定电子表单，说明理由。
办结：作出批准决定的，通知申请人（单位）。


送达


决定;市文化和旅游局决定


5.有线广播电视传输覆盖网工程验收审核申请：到市政务服务中心市文化和旅游局窗口或安徽政务服务网站提交
受　　理：收到申请材料规定工作日内完成申请材料的初审工作。材料可当场更正的，允许当场更正


不予受理，并告知申请人理由。
申请材料齐全，或按照要求提交全部补正申请材料的，出具《受理通知书》电子表或者纸质表。

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当场退回，发放一次性补正告一次性补正告知。
审查：文化和旅游局自受理申请后对申请材料核查。

办结：作出不予行政许可的书面决定电子表单，说明理由。
办结：作出批准决定的，通知申请人（单位）。


送达


决定;市文化和旅游局决定




6.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安装服务许可申请：到市政务服务中心市文化和旅游局窗口或安徽政务服务网站提交
受　　理：收到申请材料规定工作日内完成申请材料的初审工作。材料可当场更正的，允许当场更正


不予受理，并告知申请人理由。
申请材料齐全，或按照要求提交全部补正申请材料的，出具《受理通知书》电子表或者纸质表。

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当场退回，发放一次性补正告一次性补正告知。
审查：文化和旅游局自受理申请后对申请材料核查。

办结：作出不予行政许可的书面决定电子表单，说明理由。
办结：作出批准决定的，通知申请人（单位）。


送达


决定;市文化和旅游局决定




7博物馆处理不够入藏标准、无保存价值的文物或标本审批申请：到市政务服务中心市文化和旅游局窗口或安徽政务服务网站提交
受　　理：收到申请材料规定工作日内完成申请材料的初审工作。材料可当场更正的，允许当场更正


不予受理，并告知申请人理由。
申请材料齐全，或按照要求提交全部补正申请材料的，出具《受理通知书》电子表或者纸质表。

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当场退回，发放一次性补正告一次性补正告知。
审查：文化和旅游局自受理申请后对申请材料核查。

办结：作出不予行政许可的书面决定电子表单，说明理由。
办结：作出批准决定的，通知申请人（单位）。


送达


决定;市文化和旅游局决定




8.不可移动文物修缮审批申请：到市政务服务中心市文化和旅游局窗口或安徽政务服务网站提交
受　　理：收到申请材料规定工作日内完成申请材料的初审工作。材料可当场更正的，允许当场更正


不予受理，并告知申请人理由。
申请材料齐全，或按照要求提交全部补正申请材料的，出具《受理通知书》电子表或者纸质表。

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当场退回，发放一次性补正告一次性补正告知。
审查：文化和旅游局自受理申请后对申请材料核查。

办结：作出不予行政许可的书面决定电子表单，说明理由。
办结：作出批准决定的，通知申请人（单位）。


送达


决定;市文化和旅游局决定




9.非国有文物收藏单位和其他单位借用国有馆藏文物审批申请：到市政务服务中心市文化和旅游局窗口或安徽政务服务网站提交
受　　理：收到申请材料规定工作日内完成申请材料的初审工作。材料可当场更正的，允许当场更正


不予受理，并告知申请人理由。
申请材料齐全，或按照要求提交全部补正申请材料的，出具《受理通知书》电子表或者纸质表。

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当场退回，发放一次性补正告一次性补正告知。
审查：文化和旅游局自受理申请后对申请材料核查。

办结：作出不予行政许可的书面决定电子表单，说明理由。
办结：作出批准决定的，通知申请人（单位）。


送达


决定;市文化和旅游局决定




10.文物保护单位原址保护措施审批申请：到市政务服务中心市文化和旅游局窗口或安徽政务服务网站提交
受　　理：收到申请材料规定工作日内完成申请材料的初审工作。材料可当场更正的，允许当场更正


不予受理，并告知申请人理由。
申请材料齐全，或按照要求提交全部补正申请材料的，出具《受理通知书》电子表或者纸质表。

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当场退回，发放一次性补正告一次性补正告知。
审查：文化和旅游局自受理申请后对申请材料核查。

办结：作出不予行政许可的书面决定电子表单，说明理由。
办结：作出批准决定的，通知申请人（单位）。


送达


决定;市文化和旅游局决定




11.核定为文物保护单位的属于国家所有的纪念建筑物或者古建筑改变用途审批申请：到市政务服务中心市文化和旅游局窗口或安徽政务服务网站提交
受　　理：收到申请材料规定工作日内完成申请材料的初审工作。材料可当场更正的，允许当场更正


不予受理，并告知申请人理由。
申请材料齐全，或按照要求提交全部补正申请材料的，出具《受理通知书》电子表或者纸质表。

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当场退回，发放一次性补正告一次性补正告知。
审查：文化和旅游局自受理申请后对申请材料核查。

办结：作出不予行政许可的书面决定电子表单，说明理由。
办结：作出批准决定的，通知申请人（单位）。


送达


决定;市文化和旅游局决定




12.建设工程文物保护许可申请：到市政务服务中心市文化和旅游局窗口或安徽政务服务网站提交
受　　理：收到申请材料规定工作日内完成申请材料的初审工作。材料可当场更正的，允许当场更正


不予受理，并告知申请人理由。
申请材料齐全，或按照要求提交全部补正申请材料的，出具《受理通知书》电子表或者纸质表。

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当场退回，发放一次性补正告一次性补正告知。
审查：文化和旅游局自受理申请后对申请材料核查。

办结：作出不予行政许可的书面决定电子表单，说明理由。
办结：作出批准决定的，通知申请人（单位）。


送达


决定;市文化和旅游局决定




13.导游证核发

申请：到市政务服务中心市文化和旅游局窗口或安徽政务服务网站提交
受　　理：收到申请材料规定工作日内完成申请材料的初审工作。材料可当场更正的，允许当场更正


不予受理，并告知申请人理由。
申请材料齐全，或按照要求提交全部补正申请材料的，出具《受理通知书》电子表或者纸质表。

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当场退回，发放一次性补正告一次性补正告知。
审查：文化和旅游局自受理申请后对申请材料核查。

办结：作出不予行政许可的书面决定电子表单，说明理由。
办结：作出批准决定的，通知申请人（单位）。


送达


决定;市文化和旅游局决定


14.设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审批申请：到市政务服务中心市文化和旅游局窗口或安徽政务服务网站提交
受　　理：收到申请材料规定工作日内完成申请材料的初审工作。材料可当场更正的，允许当场更正


不予受理，并告知申请人理由。
申请材料齐全，或按照要求提交全部补正申请材料的，出具《受理通知书》电子表或者纸质表。

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当场退回，发放一次性补正告一次性补正告知。
审查：文化和旅游局自受理申请后对申请材料核查。

办结：作出不予行政许可的书面决定电子表单，说明理由。
办结：作出批准决定的，通知申请人（单位）。


送达


决定;市文化和旅游局决定




15.广播电视视频点播业务审批申请：到市政务服务中心市文化和旅游局窗口或安徽政务服务网站提交
受　　理：收到申请材料规定工作日内完成申请材料的初审工作。材料可当场更正的，允许当场更正


不予受理，并告知申请人理由。
申请材料齐全，或按照要求提交全部补正申请材料的，出具《受理通知书》电子表或者纸质表。

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当场退回，发放一次性补正告一次性补正告知。
审查：文化和旅游局自受理申请后对申请材料核查。

办结：作出不予行政许可的书面决定电子表单，说明理由。
办结：作出批准决定的，通知申请人（单位）。


送达


决定;市文化和旅游局决定




16.旅行社设立许可

申请：到市政务服务中心市文化和旅游局窗口或安徽政务服务网站提交
受　　理：收到申请材料规定工作日内完成申请材料的初审工作。材料可当场更正的，允许当场更正


不予受理，并告知申请人理由。
申请材料齐全，或按照要求提交全部补正申请材料的，出具《受理通知书》电子表或者纸质表。

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当场退回，发放一次性补正告一次性补正告知。
审查：文化和旅游局自受理申请后对申请材料核查。

办结：作出不予行政许可的书面决定电子表单，说明理由。
办结：作出批准决定的，通知申请人（单位）。


送达


决定;市文化和旅游局决定


17.非物质文化遗产传习基地评定申请：到市政务服务中心市文化和旅游局窗口或安徽政务服务网站提交
受　　理：收到申请材料规定工作日内完成申请材料的初审工作。材料可当场更正的，允许当场更正


不予受理，并告知申请人理由。
申请材料齐全，或按照要求提交全部补正申请材料的，出具《受理通知书》电子表或者纸质表。

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当场退回，发放一次性补正告一次性补正告知。
审查：文化和旅游局自受理申请后对申请材料核查。

办结：作出不予行政许可的书面决定电子表单，说明理由。
办结：作出批准决定的，通知申请人（单位）。


送达


决定;市文化和旅游局决定




18.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认定申请：到市政务服务中心市文化和旅游局窗口或安徽政务服务网站提交
受　　理：收到申请材料规定工作日内完成申请材料的初审工作。材料可当场更正的，允许当场更正


不予受理，并告知申请人理由。
申请材料齐全，或按照要求提交全部补正申请材料的，出具《受理通知书》电子表或者纸质表。

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当场退回，发放一次性补正告一次性补正告知。
审查：文化和旅游局自受理申请后对申请材料核查。

办结：作出不予行政许可的书面决定电子表单，说明理由。
办结：作出批准决定的，通知申请人（单位）。


送达


决定;市文化和旅游局决定




19.对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进行认定申请：到市政务服务中心市文化和旅游局窗口或安徽政务服务网站提交
受　　理：收到申请材料规定工作日内完成申请材料的初审工作。材料可当场更正的，允许当场更正


不予受理，并告知申请人理由。
申请材料齐全，或按照要求提交全部补正申请材料的，出具《受理通知书》电子表或者纸质表。

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当场退回，发放一次性补正告一次性补正告知。
审查：文化和旅游局自受理申请后对申请材料核查。

办结：作出不予行政许可的书面决定电子表单，说明理由。
办结：作出批准决定的，通知申请人（单位）。


送达


决定;市文化和旅游局决定




20.旅游纠纷调解申请：到市政务服务中心市文化和旅游局窗口或安徽政务服务网站提交
受　　理：收到申请材料规定工作日内完成申请材料的初审工作。材料可当场更正的，允许当场更正


不予受理，并告知申请人理由。
申请材料齐全，或按照要求提交全部补正申请材料的，出具《受理通知书》电子表或者纸质表。

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当场退回，发放一次性补正告一次性补正告知。
审查：文化和旅游局自受理申请后对申请材料核查。

办结：作出不予行政许可的书面决定电子表单，说明理由。
办结：作出批准决定的，通知申请人（单位）。


送达


决定;市文化和旅游局决定




21.二、三级风险等级文博单位安全防范工程方案审核申请：到市政务服务中心市文化和旅游局窗口或安徽政务服务网站提交
受　　理：收到申请材料规定工作日内完成申请材料的初审工作。材料可当场更正的，允许当场更正


不予受理，并告知申请人理由。
申请材料齐全，或按照要求提交全部补正申请材料的，出具《受理通知书》电子表或者纸质表。

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当场退回，发放一次性补正告一次性补正告知。
审查：文化和旅游局自受理申请后对申请材料核查。

办结：作出不予行政许可的书面决定电子表单，说明理由。
办结：作出批准决定的，通知申请人（单位）。


送达


决定;市文化和旅游局决定




22.设立非经营性互联网文化经营单位的备案申请：到市政务服务中心市文化和旅游局窗口或安徽政务服务网站提交
受　　理：收到申请材料规定工作日内完成申请材料的初审工作。材料可当场更正的，允许当场更正


不予受理，并告知申请人理由。
申请材料齐全，或按照要求提交全部补正申请材料的，出具《受理通知书》电子表或者纸质表。

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当场退回，发放一次性补正告一次性补正告知。
审查：文化和旅游局自受理申请后对申请材料核查。

办结：作出不予行政许可的书面决定电子表单，说明理由。
办结：作出批准决定的，通知申请人（单位）。


送达


决定;市文化和旅游局决定




23.实施广播电视统计调查申请：到市政务服务中心市文化和旅游局窗口或安徽政务服务网站提交
受　　理：收到申请材料规定工作日内完成申请材料的初审工作。材料可当场更正的，允许当场更正


不予受理，并告知申请人理由。
申请材料齐全，或按照要求提交全部补正申请材料的，出具《受理通知书》电子表或者纸质表。

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当场退回，发放一次性补正告一次性补正告知。
审查：文化和旅游局自受理申请后对申请材料核查。

办结：作出不予行政许可的书面决定电子表单，说明理由。
办结：作出批准决定的，通知申请人（单位）。


送达


决定;市文化和旅游局决定




24.艺术品经营单位备案申请：到市政务服务中心市文化和旅游局窗口或安徽政务服务网站提交
受　　理：收到申请材料规定工作日内完成申请材料的初审工作。材料可当场更正的，允许当场更正


不予受理，并告知申请人理由。
申请材料齐全，或按照要求提交全部补正申请材料的，出具《受理通知书》电子表或者纸质表。

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当场退回，发放一次性补正告一次性补正告知。
审查：文化和旅游局自受理申请后对申请材料核查。

办结：作出不予行政许可的书面决定电子表单，说明理由。
办结：作出批准决定的，通知申请人（单位）。


送达


决定;市文化和旅游局决定




25-187文化市场行政处罚流程图
[bookmark: _Toc31614_WPSOffice_Level1](一般程序适用于第25-187项)
案件来源：全市性、跨地区文化旅游市场领域重大案件


执法监督科制作《立案审批表》（经局领导审批

执法监督科调查取证，收集有关证据，制作《案件调查终结审批表》（经局领导审批）

依法应当移交有关机关处理的，经局领导审批后移送。


制作《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和《送达回证》并送达

当事人提出陈述、申辩的，制作《陈述、申辩情况审核表》，（经局领导审批）
当事人没有提出陈述、申辩，依法不需要听证

	依法需要听证的，向当事人送达《听证通知书》；组织听证，填写《听证笔录》和《听证意见书》 


行政处罚决定审批

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和《送达回证》并于7日内送达当事人

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经催告后仍不履行，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当事人执行



执法监督科制作《结案报告》（经局领导审批），结案归档


188-190.文化市场行政强制流程图
(一般程序适用于第188-190项)

向市文化和旅游局负责人报批

依法作出其他处理

当场做笔录、制作并当场交付查封扣押决定书和清单
依法解除查封、扣押

依法予以没收

30日内查清事实，作出处理决定；情况复杂的经市文化和旅游局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但是延长期限不得超过30日。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不符合采取强制措施条件的

符合采取强制措施条件的

依法予以销毁
出示执法证，通知当事人到场（至少2名执法人员）
当事人到场的
当事人不到场的，邀请见证人到场，由见证人和行政执法人员在现场笔录上签名或盖章
告知当事人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的理由、依据及依法享有的权利、救济途径，并听取当事人的陈述和申辩

退还财物
依法拍卖并退还当事人所变卖款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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